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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 安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
文件

泰 安 市 大 数 据 局
泰 安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泰 安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
泰 安 市 体 育 局
泰 安 市 科 学 技 术 协 会
泰 安 市 林 业 局
泰 安 市 城 市 管 理 局

泰卫发〔2021〕8号

关于启用《山东省老年人电子优待证》

并做好相互认证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、大数据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

体育局、科学技术协会、林业主管部门、城市管理局等相关部门

（单位）：

2021 年 2 月 26日，为认真贯彻山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

步优化老年人优待政策的通知》（鲁政字〔2020〕240 号，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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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强化老年人“六项优待政策”的落实，省卫生

健康委和省大数局联合下发《关于启用<山东省老年人电子优待

证>的通知》（鲁卫医养字〔2021〕1号）。泰安市为推动“六项

优待政策”落实落地，市卫生健康委联合 8 部门下发《关于对<

关于进一步优化老年人优待政策的通知>（鲁政字〔2020〕240号）

进行任务分工的通知》（鲁卫发〔2020〕36号）。

《山东省老年人电子优待证》（以下简称《老年人电子优待

证》）启用以来，省市 12345热线电话已陆续收到上千件老年人

电话咨询和投诉，其内容主要涉及《老年人电子优待证》各地市

及县市区之间不通用、凭证不让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、以各种

借口理由搪塞不认等等，这些现象都导致了省政府的政策措施执

行不到位，严重损害了老年人的六项权益。

为保证省政府“六项优待政策”落实落地，近日，省政府督

查部门已根据老年人咨询和投诉情况，陆续对各地落实情况开始

专项督查。现结合我市目前收到的老年人咨询和投诉情况，对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证件效力

《老年人电子优待证》与省政府《通知》明确的其他证件具

有同等效力，均可享受我省老年人各项优待政策，做到各地市、

各县市区互认、全省通用。

二、享受优待

凡是我省及省外来鲁的 60周岁（含 60周岁）以上的老年人，

不分国籍、不分区域，凭《山东省老年人电子优待证》（身份证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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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《通知》规定的其他有效证件），都能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

通工具，享受“六项优待政策”，不得要求老年人同时出示其他证

件或另行办理其他凭证，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搪塞或拒绝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认真做好各项回复。目前《老年人电子优待证》刚启用，

好多的工作措施都在建立或完善中，“六项优待政策”涉及到的

部门（单位）要安排专人做好政策解答或咨询、投诉事项的回复，

切忌因言语不当或服务态度问题引发不必要的矛盾。

2.及时通报工作进展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通过各种形式及时

向社会公开有关工作进展等情况，以实际行动和良好服务态度取

得老年人的谅解，在社会上营造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3.确保政策落实到位。省政府出台“六项优待政策”，是积

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举措，对于落实“十四五”重大战略具

有重大的意义。各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要严格按照省政府《通知》

要求，加强与上级部门对接，结合实际，不折不扣完成，让“六

项优待政策”真正优待、惠及老年人。

业务咨询联系人：

市卫生健康委： 梁俊峰； 电话：6991682

市 大 数 据 局： 刘 斌； 电话：6995226

市交通运输局： 曲卫华； 电话：8500619

市文化和旅游局： 闫 晨； 电话：8207906

市 体 育 局： 胥丽丽； 电话：62893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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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科学技术协会： 韩盛涛； 电话：6991377

市 林 业 局： 杨明刚； 电话：8333908

市城市管理局： 范鹏飞； 电话：8295700

附件：山关于启用《山东省老年人电子优待证》的通知

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泰安市大数据局

泰安市交通运输局 泰安市文化和旅游局

泰安市体育局 泰安市科学技术协会

泰安市林业局 泰安市城市管理局

2021年 3月 15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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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3月 15日印发


